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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嘉義市政府 8 樓會議室（中山路 199 號） 

叁、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肆、主席：黃市長敏惠(陳副市長淑慧代理)              紀錄：廖盈瑄                                     

伍、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列管日期 列管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110.08.20 

請衛生局及衛生

所於親子及性別

廁所工程驗收階

段，邀請本委員

會委員參與。  

衛生局 

(一)110 年 8月 30 日召開專家

輔導會議，邀請嘉義市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葉郁菁

委員，給予東、西區衛生

所親子廁所相關建議。 

(二)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二 110.08.20 

請社會處於職業

訓練招生簡章加

註課程、方案鼓

勵不同性別者參

與報名。 

社會處 

110 年度職業訓練招生簡章於

會議時已發出未及修改，111 年

起將修訂招生簡章內文。 

■繼續列管： 

111 年度請

加註相關事

項於職業訓

練 招 生 簡

章。 

解除列管 

三 110.08.20 

請衛生局將「未

婚懷孕醫療諮詢

服務」納入未成

年懷孕用字及安

全性行為教育諮

詢內容。  

衛生局 

(一)已配合修正該醫療諮詢服

務用字及內容。 

(二)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將未婚懷

孕醫療諮詢

服務納入未

成年懷孕及

安全性行為

教育諮詢，

並為常態性

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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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列管日期 列管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四 110.08.20 

請人事處將性平

課程、教材納入

本府公務人員 20

小時必修套裝課

程，提升受訓涵

蓋率，並於下次

會議提供 111 年

相關教育課程方

案以利檢視並請

各 局 處 配 合 參

訓。  

人事處 

(一)本府 110 年公務人員 20小

時必修套裝課程中，有關

性別主流化議題課程共計

3門，分別為「多元性別權

益保障教育訓練」(2小

時)、「打造職場新天

地—CEDAW 第 11 條『工作

平等全力』」(2小時)及「能

源與我們—Energy and 

Women」(1 小時)。 

(二)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於新

年度會更新各類數位課

程，本府將依期程將性別

主流化課程納入 111 年公

務人員 20小時必修套裝課

程。 

(三)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將性平課

程、教材納

入本府公務

人員 20 小

時必修套裝

課程列為常

態性業務，

持續執行。 

  

五 110.08.20 

請各單位辦理活

動，加強蒐集性

別統計資料，請

主計處與各局處

之性別統計與本

市 施 政 方 向 結

合，分析提出具

體因應措施，列

入施政計畫。  

主計處 

各局處 

(一)主計處： 
1.為了解兩性發展現況，提供

本府各單位推動性別平等

政策之參據，本處於 101

年起根據性別平等七大核

心議題編撰性別統計圖

像，設定指標，建置性別統

計資料庫查詢系統，截至

109 年底資料庫內容共有

168 個指標。 

2.另為強化本處性別統計體

系，提升各機關將性別統計

支援公共政策之效益。本處

參酌中央或其他統計數據

較完整縣市，滾動式檢討性

別統計指標之內容，以及定

期與各局處核對是否須新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各單位辦

理活動加強

蒐集性別統

計數據，以

提供作為分

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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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列管日期 列管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增或調整的統計項目，予以

充實性別統計指標資料查

詢系統內容，以提升各機關

將性別統計支援公共政策

之效益。 

(二)消防局：為落實建構性別

平權環境之政策及性別友

善環境之相關法規，針對

男女性之體型、生理需求

及認知等不同情境進行公

共空間之規劃或是將性別

友善廁所納入未來建設考

量重點。蒐集統計本局及

各分隊男女公廁之數據加

以比對男女人數之比例，

提供本局同仁及洽公民眾

友善辦公環境，作為本局

二分隊廳舍重建及未來局

本部廳舍重建規劃之參

考。透過溫暖安全而人性

化的設計，更能顧及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性

及友善性。 

(三)社會處：配合辦理於活動

加強蒐集性別統計資料。 

(四)政風處：配合指示事項，

辦理活動時加強蒐集性別

統計資料。 

(五)智慧科技處：配合辦理。 

(六)衛生局：配合辦理。 

(七)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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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列管日期 列管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六 110.08.20 

請人事處以表格

方式調查各局處

委員會任期、性

別、身分(內聘、

外 聘 、 當 然 委

員、團體選任)、

任一性別比例是

否達三分之一及

未 達 比 例 原 因

等。  

人事處 

(一)有關本府暨所屬一級機關

任務編組委員會任一性別

比例未達 1/3 進度報告乙

節，業依嘉義市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第 10屆第 1次

會議紀錄決議，於 110 年 9

月 13 日府人任字第

1102403431 號函調查本府

暨所屬一級機關任務編組

委員會任期、性別、身分

(內聘、外聘、當然委員、

團體選任)、任一性別比例

是否達三分之一及未達比

例原因，彙整如附。未符

單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委

員會，並業函請於下次改

選時配合辦理。 

(二)檢附「110 年嘉義市政府及

所屬一級機關委員會(任

務編組)性別比例調查表」

1份。 

(三)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請未達成性

別比例之局

處研擬相關

作為，並參

考委員建議

增加委員名

額以達性別

比例。 

解除列管 

七 110.08.20 

請建設處及社會

處盤點農、漁、

工會考核指標及

補助標準，並於

考核、補助或獎

勵措施增加性別

指標。  

建設處 

社會處 

(一)建設處：農會考核計分項

目之其他政策性任務中，

增列輔導增加本市產銷班

女性幹部總比率或女性班

長比率而給予加分。 

(二)社會處：工會勞工教育補

助要點已增訂辦理勞工教

育課程應納入性別課程，

並於辦理完成時統計參加

男女人數。 

(三)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建設處及

社會處將農

會及工會考

核、補助或

獎勵措施增

加性別指標

列為常態性

業務，持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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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列管日期 列管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八 110.08.20 

請建設處研議特

色美食伴手禮徵

選，保留名額給

女性或新住民參

賽者。  

建設處 

(一)110 年特色美食及伴手禮

甄選，除依照徵選條件辦

理外，也納入新住民及女

性業者名額。 

(二)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請於下次會

議提供女性

或新住民數

據及辦理情

形。 

解除列管 

九 110.08.20 

請本府性平辦公

室召開性別平等

業務評鑑結果檢

討會。 

性別平

等辦公

室 

(一)已於 110 年 11 月 3日召開

本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檢

討會議，由 109 年度行政

院辦理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考核業務書面資

料預檢會議專家學者莊淑

靜委員及鄭瑞隆委員協助

進行評鑑結果檢討暨考核

策進。 

(二)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請各局處依

該會議紀錄

決議辦理。 

三、 工作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四、 各組會前會議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一) 簡麗環委員：  

1、性別預算匡列數龐大，性別預算編列是否與婦女平權、性別平等相關，

高達 20 億數字是否核實編列，且多數預算未經性別影響評估；其中教

育處編列高達 11 億，多項編列性別預算比例為 100%，例如補助雙語

教育只針對女性做教學？另可參考消防局所編列之性別預算較詳實，

未核實編列的性別預算是無參考價值的，建議可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

針對性別預算逐項檢視。 

2、有關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於會前會議討論由性別平等辦公室，是因考

量嘉義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組織架構將各局處室任務分工皆納入。 

(二) 何碧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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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性別預算，少子女化政策如是為減輕女性工作或照顧負擔可以列

計性別預算，但如果為日常制式業務不應列入性別預算，如辦公廳舍

保全費難以直接看出與性別之關聯，建議主計處加強對業務單位說明，

建立性別預算概念；另性別預算中促進預算是為減少落差所採取之措

施，回應預算是過去作法導致不良影響，為減少落差之對應措施。 

2、性別平等機制是由性別平等辦公室主責執行召開大會，並由各分工小

組討論決議後提送大會，故性別平等辦公室非細項辦理單位，依性別

平等辦公室組織架構性別意識培力訓練為人事處、性別影響評估為智

科處、性別預算為主計處，故建議性別意識培力主責單位及權責應劃

分清楚，不應由性別平等辦公室主責。 

(三) 蘇玟文委員：有關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權責單位寫出由人事處統整及

規劃，但又出現社會處、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主責單位及權

責劃分不清。 

(四) 林淑慧委員：少子女化非單一性別之照顧責任，教學過程中已發現有

男性學生因育兒辭職，由太太留在勞動市場，另外補助外籍英語師資

與性別平等之因果關係為何，是否隱含女學生教育不足英文程度落後

之弱勢觀點。 

(五) 蕭至惠委員：建議先定義何謂性別預算後，邀請專家學者逐一針對各

局處項目檢視，再由主計處彙整性別預算。 

(六) 莊彩鴦科長：本府 105 年 7 月 4 日府人任字第 1072400402 號函頒本

市性別平等辦公室設置要點，依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組織架構，性別

主流化六大工具：其主責單位性別意識培力為人事處；性別預算統計

分析為主計處；性別影響評估為智科處及行政處法制科；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就業、經濟與福利組為社會處；人口、婚姻與家庭組為民政

處；教育、媒體與文化組為教育處；人身安全與司法組為警察局；健

康、醫療與照顧組為衛生局；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為環境保護局；

CEDAW：法規檢視為行政處法制科，教育訓練為人事處，宣導為民

政處、社會處、東、西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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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本府機關及所屬一級單位落實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設置要點

任務及權責分工，以利促進婦女權益，增進性別平等，並請相

關局處依委員建議事項檢視性別預算編列及辦理性別意識培

力訓練。 

五、 提案討論 

  案由一：針對新冠疫情（Covid-19）影響 109 年全年及 110 年至 9月

底，建請嘉義市相關局處針對受疫情影響較嚴重之餐飲、零

售、旅宿等三個行業申請撤銷營業登記、或歇業、休無薪假

之企業掌握家數，並掌握可能受波及之女性從事餐飲服務、

銷售、清潔等職業人數，規劃疫情趨緩後之復工就業對策，

提請討論。 

  建  議：由於內需市場已有逐漸復甦跡象，之前受到波及行業之女性從

業人員能否快速復工，需給予更多之推力協助，建請本府相關

局處室提供目前促進婦女就、創業之已推動及未來規劃推動之

政策措施彙整，俾利研議未來可再加強之策略規劃。 

  委員發言： 

(一) 何碧珍委員：有關資遣通報家數，餐飲業總人數應為 239 人，

請更正數據。 

  決  議：照案通過，資遣通報餐飲業總人數誤植更正為 239 人，並請

社會處勞動力及青年發展科、建設處工商科於下次會議提供

目前及未來規劃推動之促進婦女就、創業政策措施。 

  案由二：有關本府 109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提請

討論。 

   建  議： 

(一) 嘉義市政府性別預算部分，因預算總表金額龐大，須重新檢視

是否正確，且依據的準則不明確、匡列標準不一，請訂定出明

確的預算編列標準及匡列條件，讓各局處負責單位按照標準進

行統一作法。 



8 
 

(二) 請主計處重新統計 109 年性別預算報告，詳細檢視各局處所提

交的預算資料，於 11 月 22 日前完成並提交至婦權會報告做為

附件內容。 

(三) 性別影響評估表內容過於簡略，需呈現每一項計畫的過程重點

內容及改善方法並列管追蹤。 

(四) 請智科處調閱 109 年性別影響評估表內容，將各局出所填寫的

表單列出，於 11 月 22 日前完成並提交至婦權會報告做為附件

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請主計處依委員建議檢視性別預算編列。 

   案由三：擬訂「嘉義市政府 111-112 年度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實施計畫

(草案)」及「嘉義市政府 111 年度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課程列

表(草案)」，提請討論。 

   建  議： 

(一)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部分，基礎架構都符合，可以針對嘉義市現

況做加強規劃。 

(二) 應另外規劃屬科長級人員的性別培力課程，應與一般公務人員

學習課程分開，並特別針對性別主流化中的統計分析能力深入

學習，在業務推展上能夠即時且適時的給予指導。 

(三) 建議人事處主動詢問各局處現況所需，才能給予適當的課程安

排。 

(四) 請人事處、智科處及主計處一同建立機制，以一季為期程做管

考，監控各局處的參訓率，確保出席率達到標準；設立預警制

度，請各單位定期會報。 

(五) 由人事處統整及規劃一般公務人員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的教材

編撰與管控。 

(六) 權責單位部分應清楚區分，將社會處主責部分改為性別平等辦

公室；將各單位及機關學校分別清楚列出名稱，以利主責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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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程辦理可以發想較創新的方式，讓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更多

元。 

      委員發言： 

(一)簡麗環委員：經本市婦權會性別平等及社會參與組委員討論認

為主責單位應為人事處，社會處可提供課程規劃之建議。 

決  議： 

一、請依嘉義市性別平等辦公室設置要點之組織架構任務權責，

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主責單位為人事處，負責統整、規劃、執

行與管考。 

二、請人事處調查各局處現況需求規劃課程。 

   案由四：針對各局處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失衡問題，目前改善的具體

統計數據，提請討論。 

   建  議： 

(一)調查表內容應增加達成對策及達成時間，以利後續追蹤。 

(二)建議人事處追蹤未達成性別比例之局處，提供統計數據提醒各

處室於聘任下一屆委員時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未達成性別比例之局處參採委員意見增加達成

對策且落實執行，並請人事處持續追蹤。 

   案由五：有關「110 至 114 年嘉義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社會處依程序簽奉核定後，函請各機關單位配

合辦理。 

六、 臨時動議： 

提議一：如何善用內政部警政署婦幼抱抱頻道資源，於社群或通訊軟

體推播，聚焦宣導。 

提案單位：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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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內政部警政署為有效整合全國各警察機關婦幼安全宣導資源，

強化網路社群媒體宣導效能，特別成立「婦幼抱抱」 NPA Care 

U 社群平台。 

  (二)該平台蒐羅各警察機關錄製、拍攝之家庭暴力、兒童保護、性

侵害、性騷擾、跟蹤騷擾、兒少性剝削、簡易防身術指導等各

類影片，影片內容淺顯易懂，如能有效聚焦宣導，必能擴大婦

幼安全宣導效益。 

委員發言： 

  (一)鄭瑞隆委員：該平台有各縣市宣導影片，藉由各機關學校首頁

放置影片擴大性別及人身安全宣導效益，並可計算觸及人數呈

現於性平考核中。 

  (二)簡麗環委員：於機關網站首頁放置，是否有數據統計及分析，

且民眾點閱動機不高，如何促進點閱率及是否有獎勵措施。 

  (三)何碧珍委員：建議搭配節日，如兒童節、女孩日等活動，並從

宣導影片設計問卷給予獎勵，才能契合目標對象。 

    建  議：建請函文本市各行政機關、各級學校，將內政部警政署婦

幼抱抱影音平台連結 QR Code 建置於各機關及各級學校網

站首頁，藉以提升婦幼安全宣導工作之強度及廣度，擴大

宣導效能。 

決  議：照案通過，請警察局函文本市各行政機關、各級學校，並將

QR Code 建置及平台內容於公文敘明，請各局處未來辦理家

暴、性侵相關宣導活動使用。 

七、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 時 0 分 


